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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登記備查類與許可類的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簡易判別流程圖 

 

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密封放射性物質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置於密閉容器內，在正常
使用下足以與外界隔離

核子反應器設施以外，用電磁場、原子
核反應等方法產生游離輻射

 固定型設備其公稱電壓為
150 kV或粒子能量為   
150 keV以下者。

 櫃型ｘ光機在正常使用
下，其可接近表面5 cm處
劑量率為5μSv/hr以下
者。

 毒氣偵檢器中任一組件中所含Am-241之活度為10 
MBq以下，在正常使用下，其可接近表面5 cm處劑
量率為5μSv/hr以下者。

 放射性物質在儀器或製品內形成一組件，其活度
為豁免管制量1000倍以下，在正常使用下，其可
接近表面5 cm處劑量率為5μSv/hr以下者。

 氣相層析儀或爆裂物偵檢器所含Ni-63之活度為
740 MBq以下，在正常使用狀況下，其可接近表面
5 cm處劑量率為5μSv/hr以下者。

 避雷針中所含Am-241之活度為370 MBq以下者。

放射性物質活度為豁
免管制量100倍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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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 =3.7X1010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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